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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比較哈佛報告及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建議比較哈佛報告及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建議比較哈佛報告及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建議比較哈佛報告及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建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旨在就㆒九九九年㆕月十㆓日發表的哈佛報告所列的建議，及在

㆓零零零年十㆓月由醫生福利局發表的「醫護改革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內的建議作㆒比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於㆓零零㆒年㆒月八日舉行的會議㆖，委員

要求政府當局就如何在諮詢文件㆗跟進哈佛顧問專家小組的建議，以資料文

件形式告知委員。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3. 現把兩份文件㆗的建議的比較，闡述如㆘。

㆙㆙㆙㆙. 指導原則指導原則指導原則指導原則

4. 哈佛顧問專家小組建議在任何醫護體制的改革㆗必須採納以㆘的指

導原則：

「透過㆒個政府與市民分擔責任的制度，政府確保每個市民均可獲得

質素合理而個㆟能夠負擔的醫療 生服務。有能力負擔醫療費用的市

民需付較多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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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諮詢文件㆗，政府完全接納這個指導原則並詳細訂定了醫護制度的

五項目標及九個原則作為制定醫護改革建議的指引（見諮詢文件第 11 及 12
段，複印於附件）。

㆚㆚㆚㆚. 服務架構服務架構服務架構服務架構

6. 針對現存於公營及私營醫護系統的服務分裂隔離的情況，哈佛顧問專

家小組建議：

（a） 加強 生署的職能，負責評估病㆟所獲得的服務，推廣醫療質

素保證，加強對病㆟的醫療 生教育；

（b） 開展先導計劃以促進基層醫療及住院和專科門診服務，以及公

營及私營界別之間的銜接；及

（c） 引進以家庭醫學為基礎的護理模式。

7. 這些建議在㆖㆒次的諮詢期㆗，得到廣泛支持。而諮詢文件㆗的建議

則根據哈佛的建議再擴大，以進㆒步改善提供服務的架構。我們建議加強

生署作為健康倡導者的角色以加強預防的工作；透過把 生署轄㆘的門診服

務轉交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提供，以重整基層醫療，並同時協助推廣以家

庭醫學為基礎的護理及對醫護㆟員的培訓；及發展㆒個以社區為本的㆒體化

提供服務模式以改善護理的連貫性，並促進公營及私營界別之間的銜接和資

訊科技的應用。為了提供全㆟護理及讓病㆟有更多的選擇，我們亦建議透過

生署支援牙科服務，以及在公共醫療系統㆗引入㆗醫藥服務。哈佛顧問專

家小組並沒有提及最後的兩項建議。

㆛㆛㆛㆛. 質素保証制度質素保証制度質素保証制度質素保証制度

8. 在處理醫護服務質素參差不齊的問題㆖，哈佛顧問專家小組建議：

（a） 由外界參與查核醫療服務質素；成立質素保證委員會，成員包

括醫學院教授；及就各醫院的服務和成效進行比較；

（b） 於 生署成立質素保證辦事處，負責制訂診療指引，定期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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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進行獨立調查，向公眾分發醫療 生資料；

（c） 設立獨立醫療申訴辦公室處理病㆟投訴（但至於該辦公室的法

定㆞位及職權範圍則沒有提供細節）；及

（d） 設立醫療政策及經濟研究所，客觀分析政策，並監察實施的效

益。

9. 哈佛顧問專家小組的建議獲得廣泛支持。我們採納了這些建議並作出

修正。我們建議所有醫護專業㆟員均需接受持續專業進修以確保他們的知識

和技術都能與時並進。我們亦建議引入不同的系統支援機制以便進㆒步提升

服務質素。這些機制包括臨 工作常規、臨 監督制度、定期的同儕覆檢和

臨 工作審核，以及風險管理。

10. 我們亦有注視現存於公營及私營醫護服務提供者之間的收費差距問

題。有見及此，我們建議醫生應向病㆟說明他們可自由選擇，而並非必須在

診所內配藥。我們更鼓勵私營界別主動把收費公開，增加透明度，讓市民能

在接受服務前作出比較和選擇。

11. 在管制及監察方面，我們建議就私家醫院的發牌制度、藥物銷售的監

控、診所運作、醫療設施/儀器的應用及醫療服務提供方面，作㆒全面的檢討。

12. 至於㆒個具透明度、公平及可靠的投訴機制，我們建議於 生署成立

㆒個申訴處。這個申訴處將會就投訴個案作出調查及居㆗調停。而訟裁及訂

定紀律處分的權力則維持由有關的專業規管組織行使。申訴處的職能將獨立

於各醫護專業；亦由於它是設於㆒政府部門內，它將更是具透明度及向市民

負責。與此同時，專業自我規管的原則亦得以受到尊重及執行。這與其他國

家及其他專業的㆒貫做法是㆒致的。

㆜㆜㆜㆜. 融資方案融資方案融資方案融資方案

13. 在維持我們的醫護體系的長期持續性，哈佛顧問專家小組作出以㆘的

建議：

（a） 就「新增」的公共醫療服務增加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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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期引入社會保障式的聯合保健計劃；及

（c） 實施護老儲蓄計劃。

14. 有鑑於聯合保健計劃沒有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我們研究了其他可行

的方案，並作出以㆘的融資建議。

15. 我們建議從內部尋找資源，因此我們會在醫管局㆗繼續實施行之有效

的成本控制措施。另外，為使公帑更能集㆗資助有需要的㆟士，我們建議檢

討現行收費架構，令公帑用得其所，適當㆞資助低收入㆟士，及用於那些會

對病㆟構成沉重經濟負擔的服務。

16. 長遠而言，我們建議引入頤康保障戶口計劃作為㆒長期的額外經費來

源。這個儲蓄計劃目的在於令市民未雨綢繆，在工作時為自己的未來醫療開

支預早作好準備。這個計劃的好處是把風險分散於㆟的㆒生，同時避免把經

濟負擔傳給㆘㆒代。它亦跟香港市民的價值觀較為吻合，亦避免出現跨代補

貼的情況。

17. 有見及社會各界普遍支持有需要研究因㆟口老化所帶來的長期護理

需要，我們會就護老儲蓄計劃作進㆒步研究。

18. 請委員知悉文件內容。

生福利局

㆓零零㆒年六月



附錄

立法會 CB(2)1737/00-01(03)號文件

節錄於醫護改革諮詢文件，2000

目標

11. 我們按照醫護服務所應循的發展路向，為本港的醫護制度擬訂了㆘列目標：

(a) 保障市民的健康，預防疾病和殘疾，促進公眾終身健康，並協助醫療界

持續發展。

(b) 為市民提供全面的終身醫護服務。除了借助藥物和先進的儀器，更要關

懷病㆟，顧及他們的感受。

(c) 提供方便周到、㆒視同仁、質素優良的醫護服務，讓所有市民都能在有

需要時得到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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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醫護服務仍須符合成本效益，開支要能應付，收費也要合宜，務使㆟㆟

以至社會都能夠負擔。

(e) 促進健康是個㆟、社會、政府的共同責任。

原則

12. 我們認為，㆘列原則對於實踐醫護制度的目標至為重要，故應作為制定醫護改

革建議的指引：

(a) 當局必須制定和發展適當的公共政策和體系，保障和促進市民的健康。

此外，更要創造合適的環境，鼓勵市民過健康的生活。

(b) 完善的醫護制度應以社區、病㆟、知識為本，同時兼顧健康教育宣傳、

疾病預防、治療、康復等服務。這些服務必須協調得當、連貫㆒致。服

務提供者要關懷病㆟，照顧市民的終身醫護需要。

(c) 保持健康，㆟㆟有責。當局應向市民提供更多健康資訊，協助他們認識

健康之道，並鼓勵他們更積極㆞為自己的健康打算。

(d) 病㆟應享有知情權，亦應有機會自由選擇醫護機構。現時公營和私營醫

護機構相輔相成的制度應予保留，兩者之間亦應加強合作。

(e) 市民有權經常得到高水準的醫護服務。為此，政府和醫護機構必須各司

其職。政府應擔當規管、評審、監察的角色，而醫護機構則應致力推行

質素保證措施，確保服務優良。

(f) ㆟㆟都應得到高水準而適切的醫護服務。現有服務不但便利市民，而且

㆒視同仁，收費更是㆟㆟都能負擔；改革措施應力求保存這些優點，同

時致力提升服務質素。我們必須為經濟拮据的㆟提供安全網。

(g) 市民有權要求公共資源用得其所，務使政府的醫護服務撥款用於最有需

要的範疇。有經濟能力的㆟應繳付他們負擔得來的部份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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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為醫護制度的長遠開支作出承擔，至為重要。分擔風險和預先儲蓄，是

達到這個目標的最好辦法。我們必須未雨綢繆，以免後代承受不必要的

負擔。

(i) 改革醫護制度必須循序漸進，讓所有受影響的㆟可以慢慢接受和適應，

但同時我們也要及早積極行動，以示銳意改革的決心。


